
1 

 

2019 年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部门预算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交通运输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草交通运输行

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拟订有关政策，经批准后组织实施；负责交通运输（公共交通、轨

道交通、道路交通；道路、港口、水运、空港、物流及地方事权内的航空、铁路）管理，协

调邮政行业。 

（二）负责拟订交通运输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规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参与制定与交

通运输行业相关的经济政策和调控措施；组织拟订有关地方技术规范并监督实施。 

（三）承担保障城市道路交通畅通的责任。参与编制综合交通布局规划；在城市总体规

划、分区规划的指导下，拟订交通专项规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建立并实施交通影响评估

制度；组织开展交通需求管理研究，制定交通需求管理战略、政策、规划、标准，并组织实

施；负责汇总、发布城市交通信息，分析、评估城市交通状况，制定和组织实施城市交通组

织、管理和改善方案，并负责监督检查。 

（四）承担交通运输工程建设管理责任。组织拟订近期交通建设规划及年度实施计划；

组织实施道路、港口、航道、客货交通场站（枢纽）、交通设施等交通运输工程建设工作；

负责组织协调交通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管和造价管理。 

（五）负责道路、桥梁、隧道、公用场站、枢纽、航道、人行天桥以及交通标牌、标识、

标线、护栏等交通设施的管理和养护监管，承担安全监管责任。 

（六）负责编制交通运输规划及年度计划；拟订交通公用项目年度建设计划、维护计划、

交通改善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统筹交通运输行业专项资金安排使用管理；参与交通运输

行业价格制定。 

（七）承担交通运输行业监管责任。监督管理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和服务质量；承担

权限内的港口航运、空港及航空运输的行业管理工作；负责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八）承担交通运输的综合协调责任。组织、协调深圳地区综合运输、重大节假日期间

的旅客运输和国家重点物资、紧急物资、特种物资以及军事、抢险救灾物资的运输工作；负

责交通运输应急指挥、应急处置，国防交通战备的组织、协调管理，参与国防交通保障设施

规划建设工作。 

（九）负责全市智能交通工作；指导、监督行业技术标准和规范的实施；指导行业环境

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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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负责港口的岸线、陆域、水域行政管理；管理港口引航工作。 

（十一）负责征缴、代征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涉及交通运输、港口和航运的有关规费和其

他收费。 

（十二）承办市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编制及交通工具情况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系统包括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本级、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市

港航和货运交通管理局、市公共交通管理局（市小汽车定编办公室）、市交通公用设施管理

局（市公路管理局）、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福田交通运输局、南山交通运输局、罗湖

交通运输局、盐田交通运输局、宝安交通运输局、龙岗交通运输局、光明交通运输局、坪山

交通运输局、龙华交通运输局、大鹏交通运输局、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市交通工程质

量监督站（市交通工程造价管理站、市交通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市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

心、市交通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市道路交通事务管理中心、深圳港引航站，共 22 家单位。

系统行政编制总数 963 人，实有在编人数 891人；事业编制总数 259人，实有在编人数 798

人；离休 1人，退休 532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108 人。具体如

下： 

1.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本级行政编制数 112人，实有在编人数 98人；退休 53人；从基本

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4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10 辆，包括

定编车辆 10辆。 

2.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行政编制数 25 人，实有在编人数 19人；退休 3人；从

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2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1辆，包

括定编车辆 1辆。 

3.市公共交通管理局（市小汽车定编办公室）行政编制数 65人，实有在编人数 59人；

离休 1 人，退休 24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5 人。已实行公务用

车改革，实有车辆 2辆，包括定编车辆 2辆。 

4.市港航和货运交通管理局行政编制数 54人，实有在编人数 52人；退休 15人；从基

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3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9辆，包括

定编车辆 9辆。 

5.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福田交通运输局行政编制数 31 人，实有在编人数 28 人；退休 13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2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2

辆，包括定编车辆 2辆。 

6.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南山交通运输局行政编制数 31 人，实有在编人数 27 人；退休 21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3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2

辆，包括定编车辆 2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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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罗湖交通运输局行政编制数 31 人，实有在编人数 31 人；退休 33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7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2

辆，包括定编车辆 2辆。 

8.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盐田交通运输局行政编制数 26 人，实有在编人数 25 人；退休 2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4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2

辆，包括定编车辆 2辆。 

9.市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事业编制数 20人，实有在编人数 17人；退休 2人；从基本

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2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2辆，包括定

编车辆 2辆。 

10.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光明交通运输局行政编制数 29 人，实有在编人数 29 人；退休 3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2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6

辆，包括定编车辆 6辆。 

11.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宝安交通运输局行政编制数 61人，实有在编人数 58人；退休 28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6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14

辆，包括定编车辆 14辆。 

12.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龙岗交通运输局行政编制数 59人，实有在编人数 57人；退休 14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3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18

辆，包括定编车辆 18辆。 

13.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坪山交通运输局行政编制数 29 人，实有在编人数 27 人；退休 5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2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6

辆，包括定编车辆 6辆。 

14.市交通公用设施管理局（市公路管理局）行政编制数 45人，实有在编人数 43 人；

退休 16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12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

有车辆 2辆，包括定编车辆 2辆。 

15.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行政编制数 292人，实有在编人数 272人；退休 43人；从基本

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8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91 辆，包括

定编车辆 91辆。 

16.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事业编制数 70人，实有在编人数 65人；退休 3人；从基

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32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22辆，包

括定编车辆 22辆。 

17.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市交通工程造价管理站、市交通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事

业编制数 36人，实有在编人数 31人；退休 6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

勤）4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7辆，包括定编车辆 7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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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市交通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事业编制数 13人，实有在编人数 14人；退休 7人；从基

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6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3辆，包括

定编车辆 3辆。 

19.市道路交通管理事务中心实有在编人数 587 人；退休 214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

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0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22辆，包括定编车辆 22辆。 

20.深圳港引航站事业编制数 90人，实有在编人数 84人；退休 21人；从基本支出工资

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0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16 辆，包括定编车辆

16辆。 

21.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大鹏交通运输局行政编制数 26 人，实有在编人数 24 人；退休 2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0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8

辆，包括定编车辆 8辆。 

22.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龙华交通运输局行政编制数 47 人，实有在编人数 42 人；退休 4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雇员（含老工勤）1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10

辆，包括定编车辆 10辆。 

三、2019 年主要工作目标 

2019 年，我委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对深圳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继续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国际航空枢纽、国家铁路枢

纽、国家公路枢纽，努力构建现代化国际化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高品质高效能高融合

城市交通运行体系，为深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

市范例提供支撑保障。 

（一）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紧抓“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历

史机遇，对标国际一流湾区，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建设，

持续推动“组合港－绿色港口链”项目，强化华南地区主枢纽港地位；加快深圳港口资源整

合，培育引进世界级港口企业，强化深港合作，将深圳港打造成为立足深圳、引领粤港澳、

布局全球、服务“一带一路”的国际航运枢纽。2019 年深圳港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

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据预测，2019年深圳港货物吞吐量 2.58亿吨，同比增长 3.2%；集装

箱吞吐量 2620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2.75%。加快深圳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加大国际航线开

辟力度，新增 5 个以上国际客运通航城市，推进机场第三跑道、T3卫星厅、T4 航站楼和樟

坑径机场建设，开展深圳二机场选址研究。2019 年深圳机场客货生产将继续保持高位平稳

运行态势，据预测，2019 年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 52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6.12%；货邮吞吐

量 123 万吨，同比增长 2.5%。谋划建设深惠城际、深茂、深汕等铁路通道，不断增加对外

铁路网密度，增强铁路对外辐射能力。推进机荷高速和惠盐高速改扩建、南光高速市政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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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以及宝坪、宝鹏、深汕新高速等一批重大通道规划建设，加快区域交通一体化进程。对标

国际一流城市，开展物流与供应链创新发展研究，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运输结

构调整工作的战略部署，制定运输结构调整实施方案，不断优化深圳综合运输体系结构。2019

年全市物流业将保持平稳发展态势，据预测，2019年全市物流业增加值 2900亿元，同比增

长 9%；物流总费用 3380亿元，同比增长 9.03%。 

（二）加大交通工程推进力度。加快道路及枢纽场站建设，完成坂银通道、深华快速路、

月亮湾、金牛东综合车场等 9个项目，开工建设南坪快速路与沿江高速公路前海段衔接工程、

观澜大水坑综合车场、盐坝高速市政化先期实施段等 5个项目，大力推进桂庙路快速化改造、

春风隧道、坪盐通道、外环高速公路工程、沿江高速公路二期、东部过境高速公路等 39 个

在建项目建设，重点推进绿梓大道北段、盐坝高速市政化改造、望海路、皇岗路改造、侨城

东路北延通道等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全力推进轨道三期、四期建设，为确保如期通车打下关

键性基础，加快赣深客专塘厦至深圳段、穗莞深城际铁路建设。 

（三）持续优化城市公共交通服务。重构公共交通网络，以建立骨干线网、加强轨道接

驳、降低线网重复率、降低线路非直线系数为核心，组织开展 2019年度线网优化调整工作，

完成各区骨干网搭建及区域间快线、骨干线网衔接工作，全年优化新增公交线路 85条以上，

500 米公交站点覆盖率达 95.8%，高峰期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分担率达 62%。优化重点区

域节点公共交通服务，针对莲塘口岸开通、新国际会展中心投用等新出行热点片区，新增公

交线路、优化服务时间，持续改善公交服务。完善公交行业“问询-警示-责令整改”三层级

监督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公交服务标准和服务水平。在公交、出租车板块推广应用第三方

监测平台，建立政府、企业、平台三级监管有机结合、各司其职、相互补位的一体化安全监

管体系。 

（四）加强城市交通综合治理。全面推进三网融合，突出“公共交通+自行车”零换乘

零接驳理念，构建以公共交通枢纽为中心的骑行网络，新建及改扩建自行车道不少于 300

公里。启动福田区（白沙岭片区）、南山区（大学城片区）、龙岗区（三馆一城片区）片区三

网融合试点建设。持续实施拥堵路段及节点“短平快、微创新”整治，通过压缩车道宽度、

局部拓宽、设置潮汐车道等手段，改善拥堵路段、节点通行能力，缓解交通拥堵。推进开展

云轨、云巴试点建设。 

（五）加强行业安全监管。坚持源头管控、问题导向，扎实开展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

加快建立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综合管理信息平台，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实现安全生产实时

动态监管，探索实施边坡、桥隧、临水临崖路段的实时监控。推动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制

定城市公交、港口、水运、道路养护、隧道营运等 21 个领域的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

化地方性规范，提高企业安全生产基础保障能力，实施全行业企业标准化考评。对企业的违

法违规行为及重大事故隐患，从行政处罚和行政管理措施两方面，实施安全生产顶格处罚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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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保障行业安全平稳发展。 

 

第二部分 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2019 年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部门预算收入 2,604,278 万元，比 2018 年增加 155,622 万元，

增长 6.36%，其中：财政预算拨款 2,604,278 万元。 

2019 年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部门预算支出 2,604,278 万元，比 2018 年增加 155,622 万元，

增长 6.36%。其中：人员支出 39,662 万元、公用支出 11,27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3,087 万元、项目支出 2,550,250 万元。 

预算收支增减主要原因说明： 

一、公交（出租车）补贴安排增加 70,298 万元。 

二、道路设施管养及品质提升增加 144,193 万元。 

三、现代物流专项资金增加 92,659 万元。 

四、传统泥头车淘汰补贴增加 150,660 万元。 

五、港建费分成资金增加 45,079 万元。 

六、政府投资项目预算总额减少 192,296 万元。 

七、引航费资金减少 25,808 万元。 

八、交通专项资金减少 10,229 万元。 

九、政府回购高速公路资金减少 134,000 万元。 

 

第三部分 部门预算支出具体情况 

 

一、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本级（含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本级（含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预算 934,462 万元，包括人

员支出 4,981 万元、公用支出 3,01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671 万元、项目支出

925,791 万元。 

（一）人员支出 4,981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3,019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

运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671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925,791 万元，具体包括： 

1.交通运输安全 727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安全监管业务。 

http://www.sztb.gov.cn/xxgk/jgsz/zsjg/200909/t20090909_29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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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4,136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3.信息化运维 215 万元，主要用于智能交通系统、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业务。 

4.交通应急 371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应急业务、应急设备及物资购置维护等。 

5.交通规划课题 86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规划课题研究。 

6.前期费 953 万元，主要用于 2017、2018 年结转的政府投资项目前期费。 

7.办公设备购置 108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8.严控类项目 27 万元，主要用于公务接待业务。 

9.公路养护 300 万元，主要用于以前年度道路养护项目。 

10.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3,776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

序（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11.预算准备金 4,893 万元，按规定预留预算准备金，用于年度中临时性、突发性项目。 

12.其他项目 130,000 万元，主要用于高速公路回购。 

13.政府性基金 1,568 万元，主要用于国土基金交通前期费。 

14.财政专项资金 136,597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专项资金、路隧专项资金和物流产业资助

资金项目。 

15.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641,259 万元，主要用于 2017、2018 年结转和 2019 年新下达的政

府投资计划。 

二、市公共交通管理局（市小汽车定编办公室） 

市公共交通管理局（市小汽车定编办公室）预算 879,940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2,177 万

元、公用支出 51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32 万元、项目支出 877,012 万元。 

（一）人员支出 2,177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519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32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877,012 万元，具体包括： 

1.交通运输执法 395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 

2.交通运输安全 44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业务。 

3.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169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4.公交客运交通管理 844,038 万元，主要用于公交补贴和出租车油补、客运交通管理。 

5.交通规划课题 65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规划课题研究。 

6.办公设备购置 37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7.信息化运维 90 万元，主要用于智能交通系统、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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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395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

（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9.财政专项资金 31,780 万元，主要用于出租小汽车行业管理及机场的士站管理。 

三、市港航和货运交通管理局 

市港航和货运交通管理局预算 204,370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985 万元、公用支出 55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56 万元、项目支出 201,673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985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556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56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201,673 万元，具体包括： 

1.交通运输执法 619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 

2.信息化运维 56 万元，主要用于智能交通系统、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业务。 

3.交通运输安全 3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业务。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1,390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5.货运交通管理 151,645 万元，主要用于传统泥头车淘汰补贴及货运交通管理。 

6.办公设备购置 69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7.公交客运交通管理 152 万元，主要用于机动车维修和驾培管理。 

8.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202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

（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9.财政专项资金 47,508 万元，主要用于物流产业资助资金、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补贴项

目。 

四、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福田交通运输局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福田交通运输局 40,695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109 万元、公用支出

19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25 万元、项目支出 39,269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109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191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25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39,269 万元，具体包括： 

1.公路养护 20,202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业务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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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运输执法 563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 

3.交通运输安全 25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业务。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357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5.公交客运交通管理 40 万元，主要用于机动车维修管理业务。 

6.办公设备购置 41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7.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17,341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

序（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8.其他项目 60 万元，主要用于编外离退休人员工资补差。 

9.财政专项资金 640 万元，主要用于的士站管理及公交停靠站养护。 

五、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南山交通运输局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南山交通运输局 50,697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203 万元、公用支出

17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66 万元、项目支出 49,150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203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178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66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49,150 万元，具体包括： 

1.公路养护 23,930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业务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 

2.交通运输执法 53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 

3.交通运输安全 37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业务。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892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5.办公设备购置 36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6.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17,666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

序（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7.其他项目 15 万元，主要用于编外离退休人员工资补差。 

8.财政专项资金 6,016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养护、的士站管理及公交停靠站养护。 

9.公交客运交通管理 28 万元，主要用于机动车维修管理业务。 

六、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罗湖交通运输局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罗湖交通运输局 28,621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354 万元、公用支出

70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92 万元、项目支出 26,269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354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706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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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92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26,269 万元，具体包括： 

1.公路养护 11,944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业务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 

2.交通运输执法 245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 

3.信息化运维 36 万元，主要用于智能交通系统、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业务。 

4.交通运输安全 11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业务。 

5.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277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6.公交客运交通管理 304 万元，主要用于公交客运交通管理业务。 

7.办公设备购置 14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8.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8,105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

（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9.其他项目 190 万元，主要用于代管企退人员工资补差。 

10.财政专项资金 5,045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养护、的士站管理及公交停靠站养护。 

七、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盐田交通运输局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盐田交通运输局 16,754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026 万元、公用支出

18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0 万元、项目支出 15,518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026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180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0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15,518 万元，具体包括： 

1.公路养护 4,319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业务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 

2.交通运输执法 132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 

3.信息化运维 30 万元，主要用于智能交通系统、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业务。 

4.交通运输安全 38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业务。 

5.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187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及其他项目。 

6.公交客运交通管理 210 万元，主要用于公交客运交通管理业务。 

7.办公设备购置 17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8.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3,106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

（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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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财政专项资金 7,306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养护及交通安全设施维护。 

10.其他项目 174 万元，主要用于办公楼租金。 

八、市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 

市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预算 9,644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629 万元、公用支出 148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5 万元、项目支出 8,842 万元。 

（一）人员支出 629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148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5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

出等。 

（四）项目支出 8,842 万元，具体包括： 

1.信息化运维 3,875 万元，主要用于智能交通系统、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业务。 

2.交通运输安全 15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业务。 

3.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510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4.综合交通运行指挥 433 万元，主要用于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业务。 

5.交通规划课题 134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规划课题研究。 

6.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2,359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

（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7.其他项目 208 万元，主要用于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业务。 

8.财政专项资金 1,308 万元，主要用于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信息系统运维业务。 

九、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光明交通运输局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光明交通运输局预算 20,900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077 万元、公用支

出 17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43 万元、项目支出 19,610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077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170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43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19,610 万元，具体包括： 

1.公路养护 9,232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业务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 

2.交通运输执法 36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 

3.交通运输安全 22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业务。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204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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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交客运交通管理 8 万元，主要用于公交客运交通管理业务。

6.办公设备购置 26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7.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8,239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

（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8.财政专项资金 1,520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养护及公交停靠站养护。

十、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宝安交通运输局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宝安交通运输局 67,874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2,365 万元、公用支出

75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33 万元、项目支出 64,517 万元。

（一）人员支出 2,365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759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33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64,517 万元，具体包括：

1.公路养护 29,413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业务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

2.交通运输执法 1,349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

3.交通应急 8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应急业务。

4.交通运输安全 15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业务。

5.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526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6.公交客运交通管理 107 万元，主要用于公交客运交通管理业务。

7.办公设备购置 69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8.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23,437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

序（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9.财政专项资金 9,594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养护及公交停靠站养护。

十一、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龙岗交通运输局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龙岗交通运输局 62,583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2,169 万元、公用支出

89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42 万元、项目支出 59,378 万元。

（一）人员支出 2,169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895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42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59,378 万元，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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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路养护 26,380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业务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  

2.交通运输执法 198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 

3.交通应急 9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应急业务。 

4.交通运输安全 36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业务。 

5.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838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6.公交客运交通管理 56 万元，主要用于机动车维修、公交客运交通管理业务。 

7.办公设备购置 24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8.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22,023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

序（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9.财政专项资金 9,814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养护、的士站管理及公交停靠站养护。 

十二、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坪山交通运输局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坪山交通运输局预算 15,035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090 万元、公用支

出 28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2 万元、项目支出 13,607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090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286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52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13,607 万元，具体包括： 

1.公路养护 6,455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业务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 

2.交通运输执法 44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 

3.交通运输安全 5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业务。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78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5.公交客运交通管理 5 万元，主要用于公共交通管理业务。 

6.政府性基金 40 万元，主要用于国土基金交通前期费。 

7.办公设备购置 19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8.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3,216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

（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9.交通应急 4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应急业务。 

10.财政专项资金 3,344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养护及公交停靠站养护。 

十三、市交通公用设施管理局（市公路管理局） 

市交通公用设施管理局（市公路管理局）预算 129,498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954 万元、

公用支出 22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69 万元、项目支出 127,1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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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员支出 1,954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224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69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127,152 万元，具体包括： 

1.公路养护 52,137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业务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 

2.交通运输执法 205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 

3.交通运输安全 7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业务。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514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5.办公设备购置 39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6.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4,024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

（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7.政府性基金 46,411 万元，主要用于内伶仃洋雷达站维护、深圳港铜鼓航道及西部港区

公共航道、盐田港区公共航道费用。 

8.财政专项资金 23,666 万元，主要用于公交场站设施维护及道路养护。 

9.前期费 85 万元，主要用于 2017、2018 年结转的政府投资项目前期费。 

十四、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 

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预算 19,808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9,482 万元、公用支出 1,88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475 万元、项目支出 7,966 万元。 

（一）人员支出 9,482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1,885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

运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475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7,966 万元，具体包括： 

1.交通运输执法 4,907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 

2.交通应急 85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应急业务。 

3.信息化运维 169 万元，主要用于信息化系统维护。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188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5.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1,995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

（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6.政府性基金 67 万元，主要用于执法巡逻艇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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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财政专项资金 555 万元，主要用于机场的士站日常管理。 

十五、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 

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预算 10,007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2,938 万元、公用支出 22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74 万元、项目支出 6,772 万元。 

（一）人员支出 2,938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223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74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6,772 万元，具体包括： 

1.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276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2.交通建设管理 1,229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工程建设管理业务。 

3.办公设备购置 126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4.前期费 5,073 万元，主要用于 2017、2018 年结转的政府投资计划前期费。 

5.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12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已

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6.严控类项目 8 万元，主要用于物博会展览。 

7.交通运输安全 48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安全业务。 

十六、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市交通工程造价管理站、市交通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 

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市交通工程造价管理站、市交通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预算

4,236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219 万元、公用支出 15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62 万

元、项目支出 2,805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219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151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62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

出等。 

（四）项目支出 2,805 万元，具体包括： 

1.信息咨询管理 5 万元，主要用于信息分析通报经费。 

2.交通工程质量监督 2,562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工程质量监督业务。 

3.办公设备购置 2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4.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136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

（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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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19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6.财政专项资金 8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建设工程试验检测监管项目。 

十七、市交通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市交通信息咨询服务中心预算 1,610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519 万元、公用支出 71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6 万元、项目支出 964 万元。 

（一）人员支出 519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71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56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

出等。 

（四）项目支出 964 万元，具体包括： 

1.信息咨询管理 536 万元，主要用于信息咨询管理业务。 

2.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95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3.办公设备购置 2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4.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331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

（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十八、市道路交通事务管理中心 

市道路交通事务管理中心预算 43,633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25,849 万元、公用支出 1,49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035 万元、项目支出 13,250 万元。 

（一）人员支出 25,849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1,499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

运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035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13,250 万元。具体包括： 

1.专项业务支出 7,580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交通事务管理业务。 

2.竞价服务项目 5,600 万元，主要用于小汽车调控业务及其他项目。 

3.前期费 70 万元，主要用于 2017、2018 年结转的政府投资项目前期费。 

十九、深圳港引航站 

深圳港引航站预算 18,929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0,214 万元、公用支出 594 万元、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00 万元、项目支出 7,621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0,214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594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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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500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

出等。 

（四）项目支出 7,621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综合管理和港航管理业务。 

二十、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大鹏交通运输局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大鹏交通运输局预算 14,603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811 万元、公用支

出 18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2 万元、项目支出 13,575 万元。 

（一）人员支出 811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184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2 万元，主要是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13,575 万元，具体包括： 

1.公路养护 4,389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业务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 

2.交通运输执法 459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 

3.交通运输安全 2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业务。 

4.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106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5.交通规划课题 111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规划课题研究。 

6.办公设备购置 3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7.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5,557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

（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7.财政专项资金 2,931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养护、公交依靠站养护。 

二十一、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龙华交通运输局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龙华交通运输局预算 30,380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575 万元、公用支

出 93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3 万元、项目支出 27,819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575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933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53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27,819 万元，具体包括： 

1.公路养护 11,689 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管养业务和交通安全设施维护业务。 

2.交通运输执法 239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业务。 

3.交通应急 10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应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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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运输安全 12 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安全监管业务。 

5.交通运输综合管理 239 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业务。 

6.办公设备购置 10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 

7 公交客运交通管理 21 万元，主要用于公共交通管理业务。 

8.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10,736 万元，主要用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

序（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9.财政专项资金 4,862 万元，道路养护、的士站管理及公交停靠站养护。 

 

第四部分 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市交通运输委政府采购项目纳入 2019 年部门预算共计 432,371 万元，其中包括 2019

年当年政府采购项目指标 299,715 万元和 2019 年待支付以前年度政府采购项目指标

132,656万元。（待支付以前年度政府采购项目主要用于 2018年及以前年度已实施招标待支

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第五部分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

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开支单位包括委本级和 21 个下属单位。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说明 

2019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1,121 万元，比 2018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减少 364 万元。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2019 年预算数 0 万元。为进一步规范因公出国（境）经

费管理，我市因公出国（境）经费完全按零基预算的原则根据市因公出国计划预审会议审定

计划动态调配使用，因此各单位 2019 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为零，在实际执行中根

据计划据实调配。 

（二）公务接待费。2019 年预算数 72 万元，比 2018 年减少 9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

是压缩单位公务接待费。 

（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19 年预算数 1,050 万元，比上年减少 354 万元。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2019 年预算数 0 万元，比 2018 年预算数减少 400 万元；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2019 年预算数 1,050 万元，比 2018 年预算数增加 46 万元。主要增减原因如下：

一是 2019 年未安排车辆更新费用 400 万元；二是根据深圳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

公室《关于同意市交委增加执法执勤车辆的复函》（深车改办函[2017]20 号）、《关于推进全



19 

 

市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深车改[2018]1 号）增加了 14 辆公

务车运行维护费。 

 

第六部分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单位范围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单位范围包括：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本级、市

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市港航和货运交通管理局、市公共交通管理局（市小汽车定编

办公室）、市交通公用设施管理局（市公路管理局）、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福田交通运

输局、南山交通运输局、罗湖交通运输局、盐田交通运输局、宝安交通运输局、龙岗交通运

输局、光明交通运输局、坪山交通运输局、龙华交通运输局、大鹏交通运输局、市交通公用

设施建设中心、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市交通工程造价管理站、市交通工程施工安全监督

站）、市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市交通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市道路交通事务管理中心、深

圳港引航站，共 22 家基层单位。 

二、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项目情况及工作要求 

2019 年市财政委员会共 199 个预算项目纳入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和编制预算绩效目标（具

体见附表）。相关项目在年度预算执行完毕或项目完成后，需于次年 3 月底前开展预算绩效

自评或绩效评价，形成绩效报告报送财政部门备案。财政部门结合实际情况，选取部分项目

或单位实施重点绩效评价。 

 

第七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住房保障支出：集中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包括基

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和公用支出（包括办公费、邮电费、差旅费及印刷费等）。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

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

住宿费、伙食费及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

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过路过桥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

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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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

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

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七、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行政运行（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

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八、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公路养护（项）：反映公路养护支出。 

九、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公路运输管理（项）：反映公路运输管理

支出和公路路政管理支出。 

十、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项）：反映交通运

输信息化建设支出。 

十一、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公路和运输安全（项）：反映公路和运

输安全支出。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公路和运输技术标准化建设（项）：反

映公路和运输技术标准化建设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公路建设（项）：反映新建公路支出，

公路改建支出，特大型桥梁建设支出，公路客货运站（场）建设支出。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类）铁路运输（款）其他铁路运输支出（项）：反映除归还铁路

建设贷款本息、涉及铁路安全方面、铁路专项运输、铁路运输业监管方面等支出项目以外其

他用于铁路运输方面的支出。 

十五、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水路运输管理支出（项）：反映水路运

输管理方面的支出。 

十六、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口岸建设（项）：反映用于口岸建设方

面的支出。 

十七、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项）：反映除

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公路水路运输方面的支出。 

十八、交通运输支出（类）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款）其他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项）：

反映除港口设施、航道建设和维护、航运保障系统建设以外的港口建设费支出。 

十九、交通运输支出（类）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款）港口设施安排的支出（项）：

反映港口建设费安排用于港口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 

二十、交通运输支出（类）其他交通运输支出（款）公共交通运营补助（项）：反映对

公共交通运输企业的补助支出。 

二十一、交通运输支出（类）其他交通运输支出（款）其他交通运输支出（项）：反映

其他交通运输支出中除对公共交通运营补助以外的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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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交通运输支出（类）民用航空运输（款）其他民用航空运输支出（项）：反映

除机场建设、空管系统建设、民用还贷专项支出、民用航空安全、民用专项运输以外的其他

用于民用航空运输方面的支出。 

二十三、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反

映用于小城镇路、气、水、电等基础建设方面的支出。 

二十四、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项）：

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 

二十五、城乡社区支出（类）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其他城乡社区支出（项）：反映

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方面的支出。 

二十六、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款）土地出让业务支出（项）：反映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土地出让业务费用的开支。 

 

第八部分 其他需要说明情况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19 年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本级、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市港航和货运交通管

理局、市公共交通管理局（市小汽车定编办公室）、市交通公用设施管理局（市公路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福田交通运输局、南山交通运输局、罗湖交通运输局、盐田交通

运输局、宝安交通运输局、龙岗交通运输局、光明交通运输局、坪山交通运输局、龙华交通

运输局、大鹏交通运输局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10,686 万元，比 2018 年预算增加 749

万元，增长 7.53%，主要是考虑了物价上涨因素，相应增加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公用经费

等支出。 

2019 年部门预算中所有数据为“四舍五入”取整后按万元列示，可能存在部分数据相

加后不相等的情况。 

二、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257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78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171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6 辆、其他用车 2 辆。单位价值 50 万

以上通用设备 45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以上专用设备 11 台（套）。 

2019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一般公务用车 0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

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安排购置价值 50 万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以

上专用设备 2 台（套）。 

三、其他 

（一）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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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9 年市政府机构改革，整合含原市交通局，原市公路局，市轨道办、交通综

治办，市道桥管理处，宝安区、龙岗区交通局、公路局等单位，成立市交通运输委。全委共

核定老工勤人员编制 53 名，其他雇员编制 43 名，共配备工勤雇员 65 人。2015 年市编委印

发《深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市直各部门工勤雇员配备的通知》，我委共核定工勤雇员编

制 30 名，目前工勤雇员超编 35 人，只出不进，逐步消化。 

（三）2013 年 6 月 25 日，市编委印发《关于成立深圳市道路交通管理事务中心的批复》

（深编﹝2013﹞31 号），同意依托市交通运输规费征收总站成立市道路交通管理事务中心。

该中心最高行政管理岗位为职员五级，核定事业编制 30 名，收回原市交通运输规费征收总

站配备的 794 名编制。市交通运输规费征收总站原有在编人员（含离退休人员）以及在国家

成品油税费改革时已撤销的 22 个公路规费征稽所待分流安置的在编人员（含离退休人员），

全部划至市道路交通管理事务中心名下共 814 人（其中事业在编人员 697 人，离退休事业在

编人员 117 人），按老人老办法，由该中心统一管理，人员经费纳入中心年度预算，由市财

政保障。现有人员只出不进，逐步消化。 

（四）深圳港引航站是经费自筹事业单位，其经费来源为向进出深圳港的船舶提供引航

技术服务所收取的引航费，属经营服务性收入。引航站编制数 90 人，现有在编人员 84 人，

2019 年预计新增在编人员 5 名；现有聘用人员（包括引航员、船员、调度员及其他管理人

员等）160 人，预计 2019 年新增聘用人员 5 名。2019 年预计合计在岗人员 254 名。引航站

人员主体为引航专业技术人员，目前聘用引航员占全部引航员总数 40％。聘用引航员与在

编引航员同岗同酬。 

引航具有专业性和高风险性的职业特征，引航员工作危险性在各类工作中排名第三，仅

次于矿工和飞行员。引航员属稀缺人才，目前全国仅 2000 多人，其薪酬水平依照国家交通

运输部和我市有关规定参照市场水平核定，相当于高级船员的水平，目前深圳港引航员薪酬

水平在国内各大港口中处于中等水平。根据深人社发[2017]年 2 号文，引航员已纳入了深圳

市事业单位特殊岗位目录。 

 

附表： 

1.收支预算总表 

2.收入预算表 

3.支出预算表 

4.基本支出预算表 

5.项目支出预算表 

6.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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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9.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10.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支出预算表 

11.政府采购项目支出预算表 

1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表 

13.部门预算绩效管理项目情况表 

14.重点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